
非居民企业应该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企业所得

税汇算清缴，那么，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有哪些注意事项？

非居民企业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注意事项

1、汇算清缴时间

纳税人应当自年度终了之日起 5个月内，向税务机关报送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年度纳税申报表，并汇算清缴，结清应缴应退税款。纳税人在年度中间终止经营

活动的，应当自实际经营终止之日起 60 日内，向税务机关办理当期企业所得税

汇算清缴。

2、汇算清缴申报方式

2021 年度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方式为电子税务局网上申报及上

门申报。

纳税人应在规定的汇算清缴时限内，通过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电子税

务局填写和报送所适用的申报表，并结清税款。

纳税人不能正常进行网上申报时可直接携带汇算清缴相关材料到办税服务

厅办理申报。纳税人在汇算清缴期内发现当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申报有误的，可

在汇算清缴期内按照规定程序在网上申报系统或到办税大厅重新填报纳税申报

表并进行纳税申报。

3、汇算清缴申报资料

纳税人办理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时，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正确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所得税

额，如实、正确填写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完整、及时报

送相关资料，并对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法律责任。



（1）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所有非居民企业所得税

年度申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2019 年版）》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16 号修订版本）。

（2）2021 年度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实行汇算清缴资料留存备查方式，

即相关汇算清缴资料由纳税人自行保存，在主管税务机关要求报送时才需报送。

纳税人采用网上申报方式的，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

其实施细则有关涉税资料保存的规定，自行保存以下有关资料：

非居民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其附表；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涉及关联方业务往来的，同时保存《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年度关联业务往来

报告表》；

备查事项相关资料；

资产损失相关资料；

非居民企业在深设立机构、场所需汇总纳税的，各机构、场所基本信息及财

务会计核算制度安排；

委托中介机构代理纳税申报的，双方签订的代理合同和中介机构出具的包括

纳税调整的项目、原因、依据、计算过程、调整金额等内容的报告；

其他按照税收政策规定需要在汇算清缴期间报送的资料（详情请查阅办税指

南）。

纳税人采用上门申报方式的，仍按规定报送上述 1至 3项资料。


